
督 ，政策、法规、宏观调控均不到位，直

至目前还未进行必要的调整。 长此下

去不堪设想， 有关部门必须采取果断

措施尽，快扭转这种不利局面。

首先， 要以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

为突破口， 对房地产 业进行一次整顿

和 重组， 建 立一支资本雄厚、技术先

进、管理高效、规模经营的房地产开发

队伍。

其次，通过加快城镇住房制度改

革，实行住房金融和分期付款，完善住

房公积金制度以及规范房地产收费，

培育房地产消费市场，改善房地产 业

发展的外部环境。

再次， 要严格新 开 工项目的计划

审批，鼓励完成 半截 子 工程，扩大销

售，降价处理商品房，以 有效解决房地

产业发展初期的历史 遗留问题。

最后， 加强房地产 开发企 业的内

外部管理，提高房地产业的经济效益，

推动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问题探讨

浅谈强 化对财 政 性

存款的 监督管理

吴景杰

财政性存款是国家财政和地方财

政在国家银行尚未支用的 财 政 性 资

金，是待分配使用的国民收入。

近年来，有些金融机构从自身利

益出发， 迟缴、漏缴和转移财政性存

款，严 重破坏了中 央银行国库资金的

完整和安全， 直接影响了正常金融秩

序，迫 切需 要强化对财政性存款的稽

核监督， 保证国库资金的完整。

一、财政性存款转移的几个问题

全额划缴财政存款是专业银行代

理人民银行办理的一项 主要业务。专

业银行理应按照《人民银行信贷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规定， 将财政存款及

时缴存， 全额缴付人民银行。但是，

我们通过 对辽宁省锦州地区金融机构

帐户归属 和柜面审核、 事后稽核监督

发现有以 下几个 方面问题：

其一， 专业银行利用科目 归属，

转移财政存款。如党团 工会费本应属

财政性存款，但有的专业银行将其列

入一
般性存款科目中核算，转移了本

应缴存人民银行的财政资金；事业行

政单位预算外资金实行 专户结存后，

并不改变资金所有权和性质， 属 于财

政存款， 但有的专业银行列在一般存

款类中核算，转移财政存款。锦州地

区 一家金融机构存款8200万 元， 其中

利用串科目核算转移财政存款 1 1 82万

元，占存款额的 1 4. 4 % 。

其二，非银行金融机构超范围吸

收财政存款。国家规定 非银行金融机

构不许办理财政性存款业务。但是 一

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为 了扩 大 存款 余

额，增加自身的信贷投放能力， 采取

各种 手段乱拉财政性存款。如有的城

市信用社、房地产信贷部等， 不仅超

范围吸收财政性存款，而 且将吸收的

财政性存款列到其它存款 科 目 中 核

算。 1996年初对锦州地区 五家城市信

用社的存款业 务进行稽核，共查出财

政性存款3605万元，占 五家信用社全

部存款的 7%。非银行金融机构的 超

范围吸收财政存款， 造成财政存款严

重流失，减弱 了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能

力，破坏 了金融政策的严肃性。

其三，预算单位为了使其财政资

金增值，逃避存款。凡是由财政预算

拨款的机关团体及事业 单位，所拨的

财政款项及各种收费 、 预算外资金均

属财政性存款，要存 入指定的专业银

行，并及时完整地划转中央银行，作

为中央银行信贷资金来源。但是，某

些预算单位为 了自身利益，非法扩大

财政收入， 将暂时闲置的财政存款，

与专业银行协商存入一般存款科目，

或存入非银行金融机构， 非法获得高

额的利息收入。有的行政管理部门甚

至把资金拨给所属公 司，变为经营性

资金被长期占用，增大 了风险。

二、财政存款转移的原因

金融机构违反 人民银行规定，转

移、欠缴、 迟缴财政性 存款的原因主

1. 专业银行受自 身利益的驱 动。 金

融体制改革后，商业银行以效益性、

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

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 亏、自我

约束。有的商业银行为 了多 发 放 贷

款，解决资金的一时紧张，想方设法

组织存款， 并把存款作为 主要考核指

标。为完成存款任 务， 在财政性存款

上大作文章，把其当作吸收存款的主

要来源。在办理业务中故意混淆科目

归属， 硬性调整科目 ， 将财政存款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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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企业存款科目，按企业存款对待计

付利息。

2. 政出多门，造成财政性 存 款

划分困难。由于专业银行与人民银行

的关系没有理顺，出现财政存款划缴

的规定缺乏统一性。第 一，财政性存

款划分的标准不同。人民银行规定财

政性存款是以单位性质决定，而专业

银行是以资金来源决定；第二，专业

银行部分会计科目核算内 容 比 较 含

糊，与人民银行有关规 定 相 悖；第

三，有些专业银行只执行本系统上级

行文件，不执行中央银行的文件，或

擅自制定与中央银行相悖的文件。由

于政出多门，规定的不 统 一、 不 准

确，造成财政性存款划分困难，致使

财政性存款被转移。

3. 中央银行执法监督不 严，专

业银行法律意识淡薄。中央银行的主

要职责是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实

施监督管理，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

健运行。但是由于中央银行稽核监管

体系不健全，法规制度不完善，加 上

受地区行政干预和经济利益影响，监

管不力，执法不严，不能适时对财政

性存款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稽核监

督。

专业银行内控机制不健全、不规

范，缺乏必要的法规约束，促使一部

分单位存有侥幸心理，大肆转移财政

性存款。

三、解决财政性存款流失的对策

金融稽核是中央银行 的 重 要 职

能，加强对财政性存款的稽核监督，

维护金融业合法稳健运行，是金融稽

核的首要任务。只有依据金融法规加

强对财政性存款的监督，才能更好地

发挥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职能，才能

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才能给各类金

融机构的发展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金

融环境。为此要抓好以下几点工作：

第一，加强对财政性存款的稽核

监督，保证中央银行信贷资金完整。

中央银行要对一些金融机构的帐外存

款、串科目核算、转移财政存款以及

超范围吸收财政存款的违规经营行为

依法进行查处，将转移的财政存款全

额缴存人民银行。同时，还必须适当

给予一定的经济处罚，情节严重的要

追究单位领导人和责任人的责任。为

了确保财政存款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要开展超前稽核，防患于未然；开展

非现场稽核，进行定量分析测试，对

查出的问题和疑点督促整改；开展后

续稽核，巩固稽核质量与效果，发现

未纠正或继续再犯，进行严肃查处，

以维护稽核监督的连续性和权威性。

同时要发挥金融监管的整体功能，稽

核、金管、计划、纪检、 监 察 等 部

门，相互联系，相互配合，对不择手

段转移财政存款的违法乱纪行为要进

行查处，共同承担起对中央银行信贷

资金监管的职能。

第二，加强金融机构内部稽核，

强化自我约束机制。银行和非银行金

融机构之所以能够违规转 移 财 政 存

款，破坏中央银行资金完整，其主要

原因是本身缺乏稽核监督体系，没有

制约机制。为此，要建立银行和非银

行金融机构的自律机制，强化内审机

构，进而加强对财政性存款的稽核监

督。各法人金融机构必须设立相对独

立的内审机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

度，包括稽核联系制度、内审报告制

度、有关资料报送制度。对没有建立

稽核制度或制度虚设的，人民银行要

控制其业务发展。要配备 思 想 品 德

好、 业务能力强的干部，行使内部稽

核职责。以清理违规、违章经营为重

点，主动依法检查本机构受自身利益

驱动，迟缴、漏缴、转移财政性存款

的违规行为，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处

理、并坚持定期检查，定期向上级和

当地人民银行报告对财政性存款稽核

情况。通过建立内审机构，从而强化

制约机制，保证中央银行资金的完整

性。

第三，完善金融法规和制度，规

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金融立法既要

从宏观上为实施货币政策、调节社会

经济活动服务，也从微观上为增强中

央银行对金融活动的约束力，保证金

融活动有条不紊进行创造条件。现行

金融法规虽在行使中央银 行 监 管 职

能，维护金融秩序中取得 了 一 定 成

效，但是在对专业银行存款的管理监

督方面，特别是对有关问题的处理方

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一方面金融

法规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另一方面

金融法规缺乏连贯性、严密性。由于

法规不完善，也导致金融机构违规转

移财政存款，出现政出多门、各行其

事、违规竞争的现象和问题。所以强

化监管保证中央银行资金完整的前提

是完善和制定金融法规，在原有法规

的基础 上要建立与四部法律相配套的

行政法规和金融规章；尽快修订和完

善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专 门 管 理 规

定，针对中央银行资金中出 现 的 问

题，要制定《财政存款管理条例和规

则》，有关强化财政存款监督的金融

法规和章程。使人民银行对存款管理

和监督全部纳入法制轨道，为依法检

查和依法惩处违规转移财政存款创造

一个良好条件。

第四，改革财政存款上缴方式，

促进管理的科学性。几年的 实 践 证

明，财政性存款通过专业银行全额转

交人民银行，专业银行没有积极性，

由此造成专业银行变换手法转移财政

存款。为了彻底改变这种弊端和相互

扯皮、 “前查后犯”的被动局面，改

革财政性存款上缴方式已成为客观需

要。初步设想为：将一般财政性存款

划归专业银行，作为其资金来源，根

据各时期货币政策需要，相应提高商

业银行存款准备金比例。此种改革有

利于强化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有利于

适时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同时为正

确制定和有效实施货币政策提供根本

条件，又为金融业自身改革与发展得

以顺利进行提供重要保证。

（作者单位：辽宁省义县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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